
企业却为此承担了时间价值损失，考

虑到股权投资损失往往金额较大，这

种时间利益的丧失对企业来说不能

轻描淡写一带而过。事实上，国税函

[2008]264号文的规定和其后发布的国

税发[2009]88号文的规定是冲突的。国

税发[2009]88号第三条明确规定，企业

发生的上述资产损失，应在按税收规

定实际确认或者实际发生的当年申报

扣除，不得提前或延后扣除。这一规定

已经明确了投资损失只能在当期扣除，

根本没有年度限额的规定，不应再依据

国税函[2008]264号文来对2009年才实

际发生的股权投资损失的税前扣除实

行限制。

另外，2010年4月1 2日国家税务

总局发布的《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做好

2009年度企业所得税汇算清缴工作的

通知》（国税函[2010]148号）规定，根

据《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印发 <企业资产

损失税前扣除管理办法 > 的通知》（国

税发[2009]88号）的规定，企业发生的

投资（转让）损失应按实际确认或发

生的当期扣除，填报企业所得税年度

纳税申报表附表三“纳税调整明细表”

相关行次，对于长期股权投资发生的

损失，企业所得税年度纳税申报表附

表十一“长期股权投资所得损失”“投

资损失补充资料”的相关内容不再填

报。这个文件说明，国税函[2008]264号

对权益性投资扣除的规定已经彻底失

效。根据国税函[2010]148号文件的规

定，金路集团发生在2009年度的股权投

资损失完全应当直接在2009年汇算清

缴期间一次性税前扣除。金路集团的公

告中所说的税务局“同意本公司2009年

度发生的股权投资损失44 475 000元在

2009年度企业所得税前扣除，但不得

超过2009年实现的股权投资收益和股

权投资转让所得，超过部份准予在2010

年度一次性扣除”的决定，既不符合国

税发[2009]88号文件的规定，也不符

合国税函[2010]148号文件的规定。虽

然，公告称根据《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

企业股权投资损失所得税处理问题

的公告》（2010年第6号）的规定，金

路集团对电化公司的股权投资损失最

终还是可以全部扣除，但对于金路集

团而言，已经损失了很大的货币时间

价值。

慢了一步的税务事项处理

从时间方面来看，笔者认为金路

集团的税务事项处理在步骤上略显缓

慢。在2009年12月发生的股权投资损

失，如果从稳健出发，应该尽量在2010

年年初的前四十五天向税务机关报送

审批材料，以取得税务当局审批意见并

在2009年汇算清缴期间顺利扣除。一

方面可能是由于控股子公司破产事宜

重大，资产损失税前扣除的审批材料

很难及时准备，另一方面也有可能是因

为税务主管当局对审批比较慎重，尚

需进一步核实，因此金路集团该笔投

资损失丧失了在2009年汇算清缴期间

直接扣除的机会。

但丧失的机会其实是完全可以

补救的。2010年5月28日发布的《国家

税务总局关于2009年度企业所得税

纳税申报有关问题的通知》（国税函

[2010]249号）明确要求，因2010年5月

31日后出台的个别企业所得税政策，

涉及2009年度企业所得税纳税申报调

整、需要补（退）企业所得税款的少数

纳税人，可以在2010年12月31日前自行

到税务机关补正申报企业所得税，相应

所补企业所得税款不予加收滞纳金。

各地税务机关对个别企业所得税政策

出台、需要补正申报2009年企业所得

税的企业，应按照规定程序和时间要

求及时受理补正申报，补退企业所得

税款。对于金路集团而言，一方面可以

和税务机关协调有关资产损失审批材

料的准备和批复事宜，另一方面也可

以根据国税函[2010]249号文和国税函

[2010]148号文的规定，请求其允许本

企业对2009年所得税纳税申报数据进

行调整。但从金路集团的公告来看，该

事项最终在2011年才得到税务当局的

批复。

在这个案例中，税务当局的处理有

无不当之处呢？笔者认为税务机关的

确忽视了国税函[2008]264号文件和其

后发布的国税发[2009]88号文、国税函

[2010]148号文、国家税务总局公告2010

年第6号之间的矛盾性，按照新法优于

旧法的基本原理，是不应该再引用国税

函[2008]264号文件对企业进行审核批

准的，这样做实际上是推迟了企业资产

损失的扣除期间，给企业带来了资金的

时间价值的损失。

（作者单位：中国转让定价服务联盟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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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进一步提升网上理财服务质量，民生银行专门推出一款家庭财富管理软

件——民生财富管家，客户通过该软件可以 全面科学地管理日常收支、储蓄、

理财、保险、外汇、国债、开放式基金、证券投资和贵金属，使家庭财富得到稳

健有序增长。民生财富管家充分考虑到客户可能产生的各种金融需求，为客户

提供联网创建账户，目前可联网机构有民生银行、工商银行和农业银行等大多

数主流银行和第三方支付机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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